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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2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25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25日9:15一15:00时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三鲁公路2121号召开。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余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余璟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47名，代表股份505,900,02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4.87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5名，代表股份499,725,5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0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12名，代表股份6,174,46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698%。

2、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43名。 代表股份27,361,5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681%。 其中：通过现场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1名，代表股份21,187,04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8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2名，代表股份6,174,46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69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公司聘请的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并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907,479 99.8038 814,170 0.1609 178,380 0.035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368,959 96.3725 814,170 2.9756 178,380 0.6519

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903,179 99.8030 818,670 0.1618 178,180 0.035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364,659 96.3567 818,670 2.9920 178,180 0.6513

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945,299 99.8113 754,170 0.1491 200,560 0.039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406,779 96.5107 754,170 2.7563 200,560 0.7330

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959,979 99.8142 754,170 0.1491 185,880 0.036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421,459 96.5643 754,170 2.7563 185,880 0.6794

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871,699 99.7967 826,870 0.1634 201,460 0.039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333,179 96.2417 826,870 3.0220 201,460 0.7363

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951,179 99.8124 747,870 0.1478 200,980 0.039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412,659 96.5322 747,870 2.7333 200,980 0.7345

审议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854,699 99.7934 820,970 0.1623 224,360 0.044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316,179 96.1796 820,970 3.0005 224,360 0.8199

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600,919 99.7432 1,068,270 0.2112 230,840 0.045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062,399 95.2521 1,068,270 3.9043 230,840 0.8436

审议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2025年度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持股344,206,164股）、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持股61,607,356股）、上海金曜斯米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50,000,000股）、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

（持股22,725,000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对于本议案，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7,361,509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26,227,199 95.8544 888,470 3.2472 245,840 0.8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227,199 95.8544 888,470 3.2472 245,840 0.8984

审议结果：通过。

10、审议《2025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履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520,019 99.7272 1,163,270 0.2299 216,740 0.042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5,981,499 94.9564 1,163,270 4.2515 216,740 0.7921

审议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经销商及代理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472,119 99.7177 1,211,970 0.2396 215,940 0.042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5,933,599 94.7813 1,211,970 4.4295 215,940 0.7892

审议结果：通过。

1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2.01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目的》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698,419 99.7625 857,270 0.1695 344,340 0.068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159,899 95.6084 857,270 3.1331 344,340 1.2585

审议结果：通过。

12.02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700,019 99.7628 856,270 0.1693 343,740 0.067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161,499 95.6142 856,270 3.1295 343,740 1.2563

审议结果：通过。

12.03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676,619 99.7582 875,970 0.1732 347,440 0.068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138,099 95.5287 875,970 3.2015 347,440 1.2698

审议结果：通过。

12.04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682,419 99.7593 872,770 0.1725 344,840 0.068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143,899 95.5499 872,770 3.1898 344,840 1.2603

审议结果：通过。

12.05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698,619 99.7625 857,770 0.1696 343,640 0.067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160,099 95.6091 857,770 3.1350 343,640 1.2559

审议结果：通过。

12.06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683,019 99.7594 872,570 0.1725 344,440 0.068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144,499 95.5521 872,570 3.1890 344,440 1.2589

审议结果：通过。

12.07审议通过了《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680,919 99.7590 873,070 0.1726 346,040 0.06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142,399 95.5444 873,070 3.1909 346,040 1.2647

审议结果：通过。

13、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844,319 99.7913 836,670 0.1654 219,040 0.043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305,799 96.1416 836,670 3.0578 219,040 0.8006

审议结果：通过。

14、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04,850,019 99.7924 823,270 0.1627 226,740 0.044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311,499 96.1625 823,270 3.0089 226,740 0.8286

审议结果：通过。

（三）关于提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提案8、10和11涉及对外担保、提案12涉及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提案14涉及授

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提案9涉

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上海金曜斯米克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宣读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对2024年度公司独立董事

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情况、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

权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25年2月28日刊登在公

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志强 杨子安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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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

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公司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情况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6日、2025年3月25日召开了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

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5元/股（含），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二、依法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鉴于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

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5年3月26日起45日内（工作日9:30-11:30、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恒南路1288号

3、联系方式

联系人：莫丹丹

联系电话：021-54333699

传真号码：021-54331229

电子邮箱：zqb@cimic.com

4、申报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具

体如下：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5、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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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凯旋路226号办公楼八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058,6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71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光洪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825,615 99.7647 212,100 0.2141 20,900 0.021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吴光洪 98,487,858 99.4238 是

2.02 张炎良 98,485,023 99.4209 是

2.03 陈伯翔 98,479,930 99.4158 是

2.04 丁旭升 98,488,071 99.4240 是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张万荣 98,672,922 99.6106 是

3.02 俞亭超 98,498,911 99.4349 是

3.03 万鹏 98,480,785 99.4166 是

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吴忆明 98,613,922 99.5510 是

4.02 贾中星 98,487,820 99.423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吴光洪 5,166,258 90.0513

2.02 张炎良 5,163,423 90.0019

2.03 陈伯翔 5,158,330 89.9131

2.04 丁旭升 5,166,471 90.0550

3.01 张万荣 5,351,322 93.2771

3.02 俞亭超 5,177,311 90.2439

3.03 万鹏 5,159,185 89.9280

4.01 吴忆明 5,292,322 92.2487

4.02 贾中星 5,166,220 90.050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1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3、4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徐伟民、章佳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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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3月25日

（星期二）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20日通过专人送达及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吴光洪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吴光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

（1）选举吴光洪先生、张炎良先生、张万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简历

附后），其中吴光洪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2）选举万鹏先生、俞亭超先生、丁旭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其

中万鹏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3）选举张万荣先生、万鹏先生、吴光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简

历附后），其中张万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议案》

经董事长吴光洪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吴光洪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简历附后），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副总裁的议案》

经首席执行官吴光洪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张炎良先生为公司总裁，陈伯翔先生、李寿仁

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首席执行官吴光洪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戴永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简历附后），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吴光洪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张炎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童雪萍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曹光泽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吴光洪先生简历

吴光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杭州市

园林绿化工程公司工程部经理、总经理、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杭州园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经理、杭州风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杭州悦融产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兼任世界园艺协

会木犀属品种国际登录中心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风景名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花卉协会绿化观赏苗木分会副会长、中国公园协会副会长、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副

理事长兼园林工程分会会长、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园林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大学生创业教育

导师、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

授、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联盟创业导师、杭州易大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园融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杭州风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桂花品种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杭州巨擎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悦融产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渭南东城悦融建筑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宁波锦融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食安运营管理（杭州）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食安供应链管

理（杭州）有限公司董事、杭州融顺产城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四川悦坊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2

年当选杭州市上城区人大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2、张炎良先生简历

张炎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出生，专科学历，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高级

经济师。 历任杭州市东明山森林公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裁、董事会秘书。

3、陈伯翔先生简历

陈伯翔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专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浙江省林科院

技术员、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项目部经理、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营销副总经

理、中食安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董事。 兼任杭州悦融产城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宁波锦融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4、丁旭升先生简历

丁旭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杭州市园林绿

化工程公司项目经理、投标部经理，杭州易大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公司副总裁、中食安运营管理（杭州）有限公司董事、中食安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董

事。 兼任杭州画境种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浒溪生态治理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经理、杭州画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园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理、杭州悦融产城发展有限

公司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

5、张万荣先生简历

张万荣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教师、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现

任公司独立董事。

6、俞亭超先生简历

俞亭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浙江大学教授，博导，浙

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水务实验室副主任， 浙江省饮用水安全与输配技术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兼任浙江省水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浙江省“五水共治” 技术服务团抓节水专业组组长；浙江省

建设厅科技委市政公用设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7、万鹏先生简历

万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管理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西湖学者” ，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会员，现任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8、李寿仁先生简历

李寿仁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杭州市风景园林

学会专家库专家，杭州市李寿仁园林绿化景观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浙江省“建设工匠” 。 历任杭州铁

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林务部经理、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杭州风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公司副总裁。

9、戴永华女士简历

戴永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杭州市林业综

合服务总站出纳、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出纳、会计、财务部副经理。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新疆

丛森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青岛杭园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10、童雪萍女士简历

童雪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历任

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财务部经理。 现任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

11、曹光泽先生简历

曹光泽先生，男，1995年出生，硕士学历，历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职员、奥普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主管、投资者关系经理，2024年5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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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3月25日

（星期二）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20日通过专人送达及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

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忆明召集并主持。 会议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同意选举吴忆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2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吴忆明先生简历

吴忆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杭州钢铁集团股份

公司财务会计处会计、主办会计、处机关团支部书记，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科技中心财

务部部长、机关党支部第二支部书记、局机关党组成员、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工会

主席。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证券代码：301331� � � � � � � �证券简称：恩威医药 公告编号：2025-003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心药

业）、四川恩威制药有限公司、恩威（江西）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了药品监管部门换发的《药品生产

许可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基本信息

1、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81号嵩山园区综合楼南楼第五层楼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170007221L

法定代表人：庄严

企业负责人：陈世超

质量负责人：王珏

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编 号：豫20150079

分类码：AzBz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郑州市陇海中路56号：片剂，颗粒剂，散剂，丸剂(大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蜡丸)，合剂(口服液)，

糖浆剂，煎膏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458号(受托生产企业为四川恩

威制药有限公司)前处理车间中药前处理提取生产线、制剂车间合剂生产线：清热解毒口服液(每支装

10ml；国药准字Z41021003)；清肝利胆口服液(每支装10ml；国药准字Z10910053)；抗病毒口服液(每支

装10ml；国药准字Z41022403)；生脉饮(每支装10m1；国药准字Z41022151)***

2、四川恩威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四川恩威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458号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77458424P

法定代表人：庄严

企业负责人：庄严

质量负责人：罗贵全

有效期至：2025年9月20日

编 号：川20160226

分类码：AhzyChz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458号；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合剂，软膏剂，栓剂，洗剂（含中药

前处理提取），直接口服饮片，软胶囊剂***

3、恩威（江西）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恩威（江西）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工业园南区

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5751102999A

法定代表人：黄香明

企业负责人：黄香明

质量负责人：黄冬玲

有效期至：2025年12月03日

编 号：赣20160005

分类码：AhzBzCz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工业园南区：合剂，口服溶液剂，糖浆剂，煎膏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

二、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变更情况

1、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

同意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委托恩威（江西）制药有限公司，生产人参养荣膏（每瓶装100g；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Z41020791）、养阴清肺膏（规格：每瓶装100ml；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41022090）、杏苏

止咳糖浆（规格：每瓶装100ml；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41022154）。 受托生产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

工业园南区；受托生产车间和生产线：制剂车间，糖浆剂生产线，煎膏剂生产线；前处理提取车间：中药前

处理及提取生产线。 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应依规完成生产地址变更及关联变更批准、备案或报告等。

***

2、四川恩威制药有限公司

同意该企业接受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郑州市陇海中路56号）委托生产小儿麻甘颗

粒、板蓝根颗粒、益肺健脾颗粒、感冒舒颗粒 [�生产车间：前处理车间、制剂车间（固体生产区、液体生产

区），生产线：中药前处理提取生产线、颗粒剂生产线 ]，腰痛片、养血安神片 [�生产车间：前处理车间、

制剂车间（固体生产区、液体生产区），生产线：中药前处理提取生产线、片剂生产线 ]，生产地址：四川省

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458号，仅限注册申报使用：其他内容不变。

同意该企业委托方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由郑州市陇海中路56号变更为郑州市二七区

嵩山南路81号嵩山园区综合楼南楼第五层楼；其他内容不变。

3、恩威（江西）制药有限公司

同意恩威 （江西） 制药有限公司接受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委托生产人参养荣膏 （国药准字

Z41020791）、养阴清肺膏（国药准字Z41022090）（前处理提取车间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生产线+制剂车

间煎膏剂生产线）和杏苏止咳糖浆（国药准字Z41022154）（前处理提取车间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生产线

+制剂车间糖浆剂生产线），生产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工业园南区，接受委托生产有效期至2025年

12月3日。 并在副本注明：委托双方相关资质证明有失效的，本许可自然失效。

三、补充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1、人参养荣膏、养阴清肺膏、杏苏止咳糖浆三个品种已完成委托、受托生产的许可证换发，尚需河南

信心药业有限公司完成生产地址变更及关联变更批准、备案后方能投入生产；

小儿麻甘颗粒、板蓝根颗粒、益肺健脾颗粒、感冒舒颗粒、腰痛片、养血安神片六个品种完成了受托

生产的许可证换发， 尚需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完成委托生产许可证换发及生产地址变更及关联变更

批准、备案后方能投入生产；

2、2023年公司通过重整信心药业，一次性取得了125个中成药产品批文，根据公司制定的信心药业

品种发展规划和具体工作安排，2024年底第一批重点产品已投产并投放市场。 2025年公司按计划继续

推进信心药业重点品发展，本次推出包括糖浆剂、煎膏剂、颗粒剂、片剂在内的共9个重点品种，分别委托

四川恩威制药有限公司、恩威（江西）制药有限公司进行生产，此次换证后，公司将全力推进相关后续工

作，争取尽快完成委托生产全部手续，实现产品投产并上市销售；

3、信心药业品种的投产和上市销售将有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释放产能，摊低产品制造成本，满

足市场需求，提升公司的营收和利润指标，对公司的长远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信心药业产品委托生产手续全部完成实现投产的具体时间， 以及相关品种未来的市场销售情

况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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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生效一审裁定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控股股东

3.涉案的金额：本金10,517,551.8元，利息1,264,735.60元，共11,782,287.40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此案件当前为生效一审裁定。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对公司利

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对利

润造成的影响以年度审计机构的审计意见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系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于近日收到阜新市清河门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清河门区法院” ）出

具的《民事裁定书》，获悉原告与山东鲁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宁公司” ）建设施工合

同纠纷案的裁定情况，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与鲁宁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清河门区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

工程款998万元，请求依法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及财产责任保险费均由被告承担。 诉讼过程中，

原告向清河门区法院提请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将民事起诉状中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

付工程款998万元。 ”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工程款本金10,517,551.8元及从2022年5月30日

起至2024年7月30日的利息1,264,735.60元，共计11,782,287.40元，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变。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1：山东鲁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2：高照亮

被告3：邹城市鲁建工程有限公司

1、诉讼理由：2020年9月工程总承包方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电）与被告签

订了 《阜新市晶步100MW光伏发电项目光伏区建筑安装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为GZGC.

BJ-G� CHT-202008-FXXM）。 合同约定贵电将工程地点为辽宁省阜新市的阜新市晶步100MW光伏

发电项目光伏区建筑安装工程分包给被告。 后被告与原告签订了《阜新市晶步100MW光伏发电项目光

伏区建筑安装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为LNZS20200801）， 约定被告将其从贵电分包的工程地

点为辽宁省阜新市的阜新市晶步100MW光伏发电项目光伏区建筑安装工程分包给原告，合同总价款为

153,156,260元。原告依约交付工作成果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工程量，但从2022年5月起被告即拖

欠原告工程款，原告催要多次，被告拒绝给付，原告提出此诉讼。

2、诉讼请求

（一）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工程款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工程款本金10,517,551.8元及从2022

年5月30日起至2024年7月30日的利息1,264,735.60元，共计11,782,287.40元。

（二）请求依法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及财产责任保险费均由被告承担。

三、裁定情况

阜新市清河门区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原告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起诉主要依据的是中国

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与山东鲁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 《阜新市晶步100MW光伏发电

项目光伏区建筑安装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为GzcC_BJ_CCHT_2008_FXXM) 及山东鲁宁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 《阜新市晶步100MW光伏发电项目光

伏区建筑安装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为LNZS20200801)。 原告诉讼请求的提出主要考虑来源于

两份合同之间工程款的价差，贵州电建向山东鲁宁拨付的工程款、山东鲁宁向原告拨付的工程款等综合

因素。综上分析，贵州电建作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合同的签署实施一方，是原告诉讼中是不可或缺的。现

原告只起诉山东鲁宁及山东鲁宁的股东高照亮、邹城市鲁建工程有限公司，属于起诉被告不明确。

对本案作出裁定如下：

1、驳回原告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起诉。

2、案件受理费81660元，退还原告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此案件当前为生效一审裁定，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

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最终对利润造成的影响以年度审计机

构的审计意见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阜新市清河门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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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

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龙光电” ）于近日获悉常州市金坛

区人民法院冻结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常州盛有新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盛有” ）银行账

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序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账户余额（元） 备注

1 天龙光电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支行

95508802450×××××××× 一般户 3101.13

新增冻结12,858,252.47

元

2 天龙光电 中信银行××××支行 81107010142×××××××× 一般户 29.8

新增冻结12,858,252.47

元

3 天龙光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分理处

320016264520×××××××× 一般户 2891.77

新增冻结12,858,252.47

元

4 常州盛有 建设银行××××支行 320501620700×××××××× 基本户 10274.02

新增冻结12,858,252.47

元

5 常州盛有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支行

131550000×××××××× 一般户 110.26

新增冻结12,858,252.47

元

2、冻结原因

经核查确认，本次账户冻结系常州盛有与洁绿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绿重工” ）因采购合同

纠纷所致，现洁绿重工申请诉前保全，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冻结公司上述银行账户，本次保全金额共

计12,858,252.47元。 截至本公告日，尚未收到法院正式法律文书，公司正积极与法院联系并跟进、核查

本事项。

二、公司的后续解决措施

公司将积极与法院、申请人进行沟通协商，充分听取专业法律顾问单位的意见，依法维护公司的合

法权益，争取尽快恢复被冻结银行账户至正常状态。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号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会造成一定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新能源

EPC工程业务均正常开展，未对公司整体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关注公司上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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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5年3月1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料，

于2025年3月25日以书面传签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中信银行2024年度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中信银行2024年流动性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中信银行2024年度操作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中信银行2024年度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中信银行集团2024年度并表管理执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中信银行2024年度主要股东和大股东股权管理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中有关大股东股权管理的内容向本行股东大会报告。

七、审议通过《中信银行2024年度案件风险防控及从业人员行为管理自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总行2025年IT外包技术服务投入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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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

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8层8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3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567,182,34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6,176,989,66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390,192,6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10623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5.0137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092520

2、本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9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176,989,661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8.749578

3、本行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74,126,931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722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

下合称“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方合英董事长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王彦康董事、周伯文独立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5人，曾玉芳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青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行董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75,488,832 99.995851 1,384,363 0.003827 116,466 0.000322

H股 3,316,656,578 97.830917 73,510,105 2.168316 26,000 0.000767

普通股合计： 39,492,145,410 99.810356 74,894,468 0.189284 142,466 0.000360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75,488,832 99.995851 1,384,363 0.003827 116,466 0.000322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3,300,590,826 97.820589 73,510,105 2.178640 26,000 0.00077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关于选举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芦苇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39,424,478,044 99.639337 是

3、关于选举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付亚民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9,273,513,199 99.2577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0

关于选举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的议案

- - - - - -

2.01

关于选举芦苇先生为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2,901,027,446 99.617731 - - - -

3.00

关于选举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 - - - - -

3.01

关于选举付亚民先生为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2,899,626,414 99.569621 - - - -

注： 上表议案涉及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普通股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普通股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3的子议案涉及的相关候选人均当选。

2、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A股股东及A股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H股股东及H股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傅卓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相关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5日

（不含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